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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黎院学〔2020〕6号

关于做好2020年生源地信用贷款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：

    根据《关于启用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子系统的通知》（闽教助中心〔2020〕4号)要求，为了做好我院2020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有关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申请对象

我院2018级、2019级符合生源地信用贷款申请条件且首次申请生源地信用贷款的学生。

二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申请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诚实守信，品行端正，未受到处分；

2.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，励志向上；

3.学习刻苦，态度认真；

4.积极参与院（系、班）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1.学生本人于6月30日前通过“福建助学APP”，完成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认定工作，并准备相应的佐证材料（材料清单、注意事项和办理流程可登陆预申请平台查看）。

2.福建助学系统资格认定通过后。学生登录各银行在线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请，经办银行正式申贷系统于7月1日开放至9月15日关闭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广泛宣传。生源地信用贷款是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系部应充分重视，通过召开班会、网络宣传等多种渠道，做好政策宣传工作。

2.严格把关。各系应严格按照生源地信用贷款申请条件，对申请认定名单进行审核把关，对冒充困难、材料造假的学生，不仅要取消其申请资格，还要进行批评教育，确保学生资助工作做到精准资助。

附件：

福建省农信社生源地贷款申请流程图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流程图

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申请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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